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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纽约

99-21391 (c) 

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有关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

纪律措施

(拟订《规约》第四十六和四十七条的规则)

A. 在《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规定的情况和保证下，法宫应受到纪律处

分@

B. 1. 只有主管机关才能根据《规则》确定的程序实施纪律@

2. (均在根据《规约》第七十条展开刑事诉讼时，不应妨碍对同样的事实提

出纪律方面的程序，但在对该刑事案件作出免诉的裁决之前，不应就纪律措施作出裁

定.

(b)在任何情况下，在对该刑事诉讼作出兔诉的判决中所载的已有足够证据的

事实陈述都应对纪律方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不论对这两项诉讼是否作出不同的法

律评定。

C. 1. 法官在执行公务时的不当行为可能是严重的，也可能不太严重。

2. 对严重不当行为采取纪律措施的时效期是 2 年，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的时

效期是 1 年，

3. 诉讼时效法规在发出关于展开纪律问题程序的命令的通知之日起暂停运行，

如该程序持续 6 个月，则重新开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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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严重不当行为包括:

(1)开展任何与法宫职责不符的活动;

(2) 通过任何命令或压力，干预另一名法官行使的审判权;

(3) 参加对某件因其法院法宫的身份而了解的待审事项的辩论、在公证的文件
中或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即使其是一件已决事项;

(4) 泄露因法官履行其职责时所了解的事实或资料，从而对审讯程序或对任何
人造成影响;

(5) 隐瞒可能阻碍其当选或导致其免职的资料和情节;

(6) 不遵守请求免除职责的义务，明知在法律上有理由这样做;

(7) 忽视或一再无理拖延案件的起诉、审理或判决，或行使的任何司法权
力;

(8) 元故缺席，从而严重违反《规约》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全时任职的义务;

(9) 犯有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是指法官曾因两次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受到惩戒
其中所受到的处罚是强制性的，当事人个人档案中的记录仍未取荫，或未要求取消.

E. 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包括:

(1) 不尊重本法院或任何法院法官:

(2) 通过提出某种建议，参与另一名法官管辖的活动;

(3) 在申请许可、核准、生活津贴和经济资助时故意谎报实情或发表涉及利害
冲突的声明;

施;

(4) 滥用法官的身份，以便从当局、官员或专业人员获取不合理的有利待遇;

(5) 越权或i监用权力或不尊重公众、俭察官办公室成员、律师或法院官员;

(6) 法官明知或应知法院的书记官和其他官员严重渎职，却不对其实施纪律措

(7) 泄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或在此场合下而了解的事实或资料，但不构成严重
不当行为;

(8) 一再无故不遵守公开审讯的时间表，无故不出席已安排的涉及公开聆讯的
诉讼，但不构成严重不当行为;

(9)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元故拖延案件的审理，但不构成严重不当行为;

(1 0) 一再不遵守无视分庭庭长或院长会议为履行其合法权力而提出的要求;

(1 1) 元理或未经解释地违反法定的时限.

F. 1. 法官可因履行职责时的不当行为受到下列处分:

(a)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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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高达....的罚金;

(c) 免职。

2. 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可受到警告或罚金的处罚;严重不当行为应受到免职
的处罚.

3. 严重不当行为的处罚应在 2 年后失效;对不太严重的不当行为的处罚应在
1 年后失效@时效期应从处罚裁决生效后的第二天起开始计算。

G. 1. 院长会议有权进行处罚，除非缔约国大会按照《规约》第四十六条第 2 款
的规定，作出要求免职的决定.

2. 在量刑时，须使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与适用的处罚相称。

H. 1. 在进行简易诉讼程序和只听询当事人的陈述后将提出违纪警戒@

2. 其余的处分须依照以下规则所定的程序实施.

1. 1. 纪律问题的程序将依职权或按检查官的要求开始进行e

2. 对法院的运作和特别是法官的行为的任何控诉在一个月内载入由当值作报

告的法官所编的报告内，该法官经过查询后，可建议法院院长把控诉归档或开始进行

纪律问题的程序e

如果程序开始，应将所作出的决定通知控诉人，以使他能够提出意见。

3. 起诉的命令中将指定一名审理法官，并根据他的建议指定一名书记官.

J. 1. 审理法官在检察官和当事人的参与下提出必要的证据和采取必要步骤，以
确定和核实构成处分的事实和责任，并且当事人自程序开始时可以请律师帮助。

2. 依照所提出的证据和所采取的步骤，审理法官在适当时应拟订控状，其中列

举事实、指明指称所犯的不当行为和可实施的处分.

将通知当事人上述控状，以使他能够在八天内答辩和提出将由审理法官评定是
否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3. 经当事人对控状作出答辩和必要时经他要求提出证据或在期限内不作答辩，

审理法官在与检察官咨询后，拟订决定草案，其中载有事实的精确说明、对这些事实
的法律评估和指明适当的处分.当事人将收到一份决定草案，以便他能够在八天内
根据其法定权利作出答辩.

4. 在这项程序业已进行或其期限已过后，向法院院长提交案件，供其作出任何

决定.

5. 院长可将案件退回审理法官，以便把其他事实列人控状和进一步调查或将

法律评估更为严重的决定草案转递给当事人.

6. 纪律问题的程序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如基于特殊理由延长期限，审理

法官必须每十天告知院长程序的进行情况和妨碍其结束的原因.

3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7b9880/



PCNICC/J 999IWGRPE/DP.12 

4 

7. 结束纪律问题的程序的决定将说明所依据的理由，所载的事实必须与决定

草案所依据的事实相符，不论所载的法律评估是否相同，但不能较为严重.

8. 将告知当事人、检察官和控诉人所作出的决定。

K. 1. 纪律处分将记入当事人的个人档案和说明所犯节的不当行为.

2. 院长将负责保证上述步骤得到遵行。

L. 1. 六个月后，如当事人没有涉及须要处分的任何其他纪律问题的程序，违纪警

戒处分的记录将予删除.

2. 除免职外，其他处分的记录，如在记录处分一年内当事人没有涉及须要处分

的任何其他纪律问题的程序'按当事人的要求和与检察官昏询后

3. 一经删除这项记录就实际上不存在。

M. 本章的规定将比照适用于检察官、副检察官、节时百大柑副节记宫长.

关于检察官的免职决定，必须依照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2 项，由缔约国三分之

二绝对多数作出，关于副书记官民的决定，依照同一条第二款 3 工页，还必须由检察官事

先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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